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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怒族是我国人口最少的民族之一。本文根据大量调查材料和历史记载，阐述了古代至近现代怒

族与汉族、傈僳族、独龙族、藏族等兄弟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方面，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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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怒族是我国人口最少的民族之一，约有 27000 人(1995 年)，主要分布于云南省怒江傈僳

族自治州的福贡、贡山、泸水、兰坪四县，迪庆藏族自治州的维西县和西藏自治区察隅县的

察瓦隆乡。此外，在缅甸克钦邦的北部山区也有分布。其居住地多在怒江及澜沧江两岸海拔

1500—2000 米的半山腰台地上，是这一高山峡谷地区最古老的居民，故有怒江因怒族而得

名的历史记载。 

    怒族主要由“怒苏”、“阿怒”、“阿龙”、“若柔”四个支系组成，历史上曾先后有“潞蛮”、

“庐鹿”、“怒夷”、“怒人”等称谓。新中国成立后，根据自身习惯和本民族的意愿，定名为

怒族。长期以来，由于所处地理环境的因素，极大地限制了怒族与内地各民族的交往，但又

因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特点，怒族也不可避免地与相邻的其他民族发生了政治、经济和文

化等方面的联系。他们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依存、融汇发展，不仅创造了丰富多彩的

物质文明，而且也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精神文化。现将怒族与周边地区有关民族的关系分述于

后，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一、怒族与汉族的关系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怒族与汉族在经济文化方面没有什么更直接的交往，他们的关系

一方面主要是内地中央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治关系，另一方面则是清朝以后汉族商

人相继进入怒江进行以物易物，贵卖贱买的经济关系，与此同时汉文化也就紧随其后跨过高

山越过深谷逐步地传播到了怒族生活的地区。 

    怒族所居住的怒江和澜沧江两岸，自古以来就应该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只是由于

元以前的历代封建王朝对该地区的统治不甚深入，而在史料上难于见到对怒族及分布地区的

明确记载。到了明代初年才在钱古训、李思聪的《百夷传》中首次见到有关的最早记载。从

8 世纪起，怒族及居住地区先后受到南诏、大理国的管辖，元明以后属丽江木氏土司统治，

清代以来，除受丽江木氏土知府所属的维西康普土千总和叶枝土千总管辖外，还要受察瓦隆

藏族土千总和喇嘛寺及兰坪菟峨白族罗姓土司的统治。自清雍正五年（公元 1727 年）起，

清廷加强了对怒族人民的直接控制和剥削，故在《伴送遣回俅夷折》里有着“迄雍正五年，……

怒夷愿贡土产黄蜡、麂皮、麻布等物，折缴银一十二两四钱二分，历年造册，报部在案”的

记载。到雍正八年（公元 1730 年），怒族的一些头人到维西，向其通判表示“永远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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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永昌府文征·文录》卷十，鄂尔泰《奏陈怒彝输诚折》中称：“清朝雍正八年四月二十

日，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奏云：‘鹤庆府属维西边外，有怒江三道，过江十余日路，有野夷

一种，名怒子，劫杀抢掠，久居化外。新设维西通判陈权约束抚绥，颇有条理。怒子等群生

感激，相率来维，将麂皮二十张、山驴皮十张、麻布三十、黄蜡八十斤，烦通事禀清，愿将

此土产作赋，永远隶属圣朝。该通判加以劝谕，令将土产带回，而众怒子各交颈环叩，愿将

前项土产著为年例，以表倾心，请甚恳切。该通判始准收存，薄示奖赏，具报前来。臣查怒

子内向，愿年纳土产，事虽微细，意颇谆诚，随经批司，准其交纳；该通判变价交司存公，

并于奏销钱粮文尾叙明。其每年交纳之时，准赏给盐三百斤，以为犒劳，业已存案’”。从此，

清政府对怒族及分布地区的统治就完全成了定制。在封建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年代里，怒

族与外界的联系是很少的，更不用谈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只有与派来收税者之间存

在的蛛丝马迹的联络。历代反动统治者，除纳贡外，还常把怒族人民强掠为奴，并经常挑拨

各民族之间的关系。 

    清朝末年，怒族人居住的怒江地区分别隶属于丽江府及大理府。此时帝国主义的侵略势

力也利用各种借口、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这一地区。1907 年—1908 年，丽江府分驻阿墩子

弹压委员兼办怒俅两江事宜的夏瑚，为挽救边疆危机，了解边疆实情，亲临到怒江及独龙江

巡视。阴历七月二日,夏瑚从阿墩子（德钦县）出发，经白哈罗至昌蒲桶（贡山茨开镇），带

领随员、向导、背夫共一百余人前往怒江和独龙江一带。一路上沿江散发盐、布、针、线，

并逐村委派原来的头人为伙头和甲头，发给委任状一张和清政府的小红帽一顶，以示所任职

务自此由清政府加委，还当即每五人赏牛一头，以示慰劳。头人们把委任状卷放在竹筒中，

以便于长期保存。后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分子曾染指到怒江和独龙江，头人们拿出夏瑚所发的

委任状，并声明自己是清朝的人，迫使侵略分子退了回去。夏瑚率领大队翻越担当力卡山西

行，行十余日，到达坎底。在坎底会见了当地汉官赵百宰（自称木王），并赠木王朝服一套、

马褂一件、朝珠一串，枪一支。木王回赠给夏瑚象牙一对，自称“山东赵百宰”，言语极表

对中华之倾心，说“盐自东方来，人心向东方”。夏瑚往返历时五个月，回来后他将所有查

得的各处要隘及风土人情，写成了《怒俅边隘详情》一文，具体提出了十条意见，主张在政

治上废除土司兼管制，由中央直接派员，在怒江地区设治，以结束过去对这一地区管理上的

放任及无政府状态。军事上加强驻兵，打击奴隶主，分守要隘，从过去主要来对付群众，转

而将重点放在防卫外来侵略上，并设置军队来捍卫边疆。经济上移民垦荒，传播先进的农业

技术；发展商业，以促进经济交流；修建道路，改善原有的交通状况。财政上统一税收，清

除各种杂派，革除奴隶制，杜绝人口掠夺与买卖，消灭土匪。还有兴办文化教育事业等等。

尤其要强调指出的是夏瑚非但提出建议，而且还亲力而为，为开发怒江、加强祖国边疆的统

一，促进当地怒族及其他民族社会经济的进步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自夏瑚两次巡视了怒江及独龙江一带之后，汉、白、纳西等各族人民的商人、工匠及知

识分子也渐渐纷至沓来，使怒族与汉族之间有了初步的接触与来往，汉族商人们将土布、盐

巴等日用品以及砍刀、小铁锄、铁斧等先进的生产工具，不断地运进怒族生活的地区，换回

当地的各种药材及山货等。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怒族人民的生活用品及谷物种类和生产工具，

还进一步打破了其原有的落后的生产方式，从而使其生产力水平有了不断的提高。而当地的

黄连、贝母、兽皮等土产源源不断地运往内地，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内地人民的生产生活，

加强了他们对边地民族的了解，进一步密切了怒族与汉族等其他民族之间的感情与友谊。解

放后，结束了历史上民族压迫的制度，怒族人民与其他各民族一样在政治上翻了身，真正成

了国家的主人，昂首进入了平等团结、发展繁荣的新时期。四十多年来，在党的民族政策光

辉照耀下，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文教事业，

怒江各民族也跨入到社会主义民族的行列，建立起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

新型民族关系。与其他兄弟民族共同生活在祖国温暖的大家庭之中，得到了以汉族为主的全

国各族人民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国家每一年都要从财政中专门拔出巨额的资金来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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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江人民发展政治、经济及文化教育事业；同时还将各种工业品和生产生活资料源源不断地

运进怒江，满足了当地各族人民的日常需要。不仅如此党还先后派了二千多名内地干部、教

师、医生及科技工作者到怒江地区搞生产、办教育、发展卫生事业、培养民族干部。数以千

计的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民工及手工业工人，也相继来到怒江帮助当地发展工业和改善交通状

况。这一切都对促进怒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先导作用。而另一方面怒江

各族人民也以本地区的各种矿藏、林木及药材等山货土产和畜产品积极支援了国家，并配合

和协助人民解放军坚守着祖国西南边疆的门户，为建设祖国、保卫祖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二、怒族与傈僳族的交往 

    怒族与傈僳族之间，原来因所处地域不同而没有什么更多的联系，直到大约十七世纪中

叶，一部分傈僳族在其首领“木必扒”（荞氏族）的率领下才逐渐向西迁徙进入怒江，一些

是经维西的白济汛，渡过澜沧江，翻越碧罗雪山到达腊早；一些则是从漕涧进入泸水，再到

碧江及福贡各地。至此傈僳族才与原来就居住在怒江地区的怒族交往起来，联系也越来越多，

传说当时的怒族由于受到傣族和景颇族头人的野蛮统治，而不断起来反抗斗争，善战的傈僳

族便与其歃血为盟，帮助怒族将傣族和景颇族赶到了泸水以下的南部地区。大批傈僳族陆续

迁入怒江地区后，通过借地、开荒，兼之以武力，渐渐地占有了大片土地，使自已成为了这

一地区的统治居民。由于其社会已发展到家长奴隶制阶段，所以进入怒江后自然就把比他们

发展落后的怒族当作了奴役和掠夺的对象，他们的上层不仅占用怒族的土地，恣意掳掠其人

口为奴隶，还充分利用从内地带来的较为先进的生产力，双管齐下，逐渐破坏了怒族旧有的

生产关系。有些傈僳族奴隶主或头人还被康普、叶枝、兔峨等纳西族及白族土司委派为“怒

管”，向怒族群众收纳贡品，又大大加重了怒族人民的负担，这便引起了怒族人民的不断反

抗。为此，傈僳族上层就利用原有氏族的组织残余和民族情绪，从中挑拔两族之间的磨擦和

械斗，使得民族关系十分紧张。从 1880 年到 1900 年的 20 年里，仅福贡木古甲、固泉、

木楞三个村就同傈僳族发生了四次较大的械斗事件。原碧江第一区九个乡的怒族，也曾在

80 多年前联合组成村落联盟，共同抵抗傈僳族上层强占土地和掳掠人口。 

    但与此同时，较为先进的傈僳族进入怒江与怒族杂居在一起，对该地区及怒族的社会经

济发展又无疑是个较大的促进，对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方面

逐渐改变了怒族原来较为封闭的落后状态，并促发他与外界进行日益密切的交往，相继学会

了使用铜斧以及铁制工具，农业生产及手工编织品的交换也较前有所发展。另一方面，由于

傈僳族较为先进的生产方式和充满暴力的掠夺与剥削，促使怒族的氏族公社不断分化为家族

公社，其后又在奴隶制与封建制因素的影响下，使个体家族成为了怒族社会主要的经济单位，

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怒族社会的发展。另外，在与傈僳族长期的杂居共处中，受其深刻影响，

怒族不论在物质生活，还是精神文化等方面，都与傈僳族有许多共同之处。建筑上，其风格、

式样都与傈僳族不相上下，如“千脚落地房”，在结构和用材方面均一致相同。在起居、饮

食、服饰等方面，也深受傈僳族影响而与其相差无几，如怒族男子的传统服饰便与傈僳族的

基本相同，普遍穿麻布长衣、着短裤，或蓄长发，或结发辫，已成年者均左佩砍刀，右挎弩

箭。碧江、福贡一带的怒族则仿照傈僳族妇女，喜欢在衣裙上镶缀许多花边，头上及胸前都

喜欢用许多的珊瑚、玛瑙、贝壳、料珠、银币等串成漂亮的头饰和胸饰，有的还习惯在耳朵

上佩戴垂肩的大铜环。语言文字上，大多数怒族均能操一口熟练的傈僳语，有的甚至能使用

傈僳族的文字，如怒族中约有六七千人的“阿怒”支系，几乎全部改操傈僳语，而本支系语

却一般只在家中使用。当然，双方间的影响是相互的，由于怒族的手工编织品历来较为精细，

早在清代时就在周边各民族间，甚至在内地进行互通有无、以物易物的交换，许多怒族的手

工工艺就此传播到附近的各民族之中。傈僳族的竹编工艺就是向怒族同胞学会的，所以其许

多竹编器具的名称，如“怒的”、“怒库”、“怒自”、“怒斯”等等都冠以怒族的族称，并且还

在他的语言文字中留下了两个民族文化历史上因长期相互交流而形成怒、傈僳混合语言古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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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印迹。由此可见，出自满足于双方的需要，怒族与傈僳族民间的频繁交往，极大地增进了

两个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联系与交流，对双方社会的发展均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除此以外还需指出的是，怒族人民在历史上曾遭受傈僳族上层政治上欺压、经济上剥削

的同时，更多的还是与广大的傈僳族群众患难相恤、休戚与共，共同反对着封建土司的残酷

统治和外来帝国主义的侵略。1746 年，怒族人民参加了傈僳族弄更扒领导的反对清朝官吏

和泸水土司的斗争；1801～1803 年，又跟着傈僳族农民领袖恒乍绷进行了抗清及反对康普

土司的斗争；1917 年，则加入到兰坪傈僳族和配三、白族施贵生领导的傈僳、白族的农民

起义队伍之中；1935 年，福贡的傈僳族、怒族等各族人民又举行了联合起义，杀掉了作恶

多端的上帕设治局长等人。而当 19 世纪中叶，英、美、法、德等帝国主义国家不断向怒江

地区侵扰时，怒族、傈僳族等当地各族人民又同仇敌忾、并肩战斗，顽强地进行反侵略斗争。

如 1917 年的“白哈罗教案”；1928 年和 1932 年，碧江、福贡等地反抗美、英间谍及传教

士非法活动的斗争；1937 年，福贡木古甲一带的怒族和傈僳族人民联合焚毁该村教堂的义

举等等。这种生死与共、一致对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既进一步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和友

谊，同时更为维护民族尊严与领土主权、加强祖国边疆的统一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解放以后，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指引下，过去那种因统治阶级的残暴掠夺所造成的民族隔

阂已被消除，而代以一种新型的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进一步实施，

更使怒、傈僳等区内各民族真正实现了当家作主，充分体现出各民族平等互助的精神，极大

地增进了各民族的大团结。 

三、怒族与独龙族的交往 

    怒族与独龙族之间的关系历来都非常紧密，这可以从两族的语言、传说故事、迁徙历史、

生产生活习惯等方面看出他们之间所存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贡山境内的自称“阿怒”

的怒族更是如此，直到今天，他们之间仍追溯着共同的血缘族谱，保留着共同的语言。无论

是怒族，还是独龙族人民，在他们的思想意识里都还一致认为双方源于同一个祖先。原碧江

县的一位怒族老人就曾叙述过这样的一个传说：怒族的 36 代祖“虐罗虐及”生了四个儿子，

大儿子拉黑、二儿子拉欧、三儿子拉穷和四儿子拉赊。今天碧江八村的怒族就属于拉欧的后

代，九村的是三子拉穷的后代，本村的部分怒族则又是四子拉赊的后代。唯独大儿子拉黑自

呱呱坠地后便啼哭不已，为了改变他的这种状况按照怒族习惯就必须迁居，于是这一部分怒

族便迁到高黎贡山以西的黑河、狄秀江一带，同当地的土著人混合杂居，其中居住在黑河的

称为“曼畦”，在狄秀江则自称为“狄秀龙”，到现在已有 27 代了（约 675 年），并已逐步

变成了“俅人（即今天的独龙族）”。而在独龙族的洪荒神话中也流传类似的故事，说洪水泛

滥后，茫茫大地就只剩下了兄妹二人，为了生存及繁衍后代，两人接为夫妻，相继生下了九

男九女，不久他们又配成了九对夫妻。其中老二那对辗转来到了怒江流域居住，变成了今天

的怒族，老三夫妇则留在独龙江一带成为了独龙族，所以，怒族与独龙族是亲兄弟，是一家

人。两个民族的语言也大体相同，相互间基本上都能够听懂、通话。政治上，怒族和独龙族

患难相恤、休戚与共，共同反对着封建土司的压迫与剥削和外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十九世纪

初，西藏察隅县的米空喇嘛从维西康普土司手中夺取了对丙中洛和独龙江两地的统治权后，

对当地的怒族、独龙族人民极尽勒索之能事，除每一年要征收大量的所谓“超度费”外，还

逼着独龙族百姓供应神翁到这一地区打猎的全部口粮。最初每户要交一木碗的“打猎粮”，

后来又增为一口袋，最终竟然成了一囤箩。本身就处在饥寒交迫之中的独龙族人民便犹如雪

上加霜，生活更加困窘，实在无法忍受下去，于是便联合丙中洛的怒族人民，在村寨头人弄

旭弄·达巴的率领下冲向米空，捣毁了米空和阿日两个喇嘛寺，杀掉了一些来不及逃走的喇

嘛，迫使米空喇嘛停止了对该地区的摊派勒索，使独龙族人民得到了约半个世纪的喘息时间。

1932 年，丙中洛的一个怒族农民到独龙江上游挖贝母时，被察瓦隆藏族土司的管家看见后，

百般侮辱、横加欺凌。沿江的独龙族群众闻讯后纷纷赶来帮助怒族兄弟，并将土司的管家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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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树上教训了一顿。察瓦隆土司便借机发难，加重税收，不仅要上鸡、猪、狗、牛税，还要

上人的鼻子税和耳朵税等，以惩罚独龙族人民的反抗举止，再次激起了人们的愤怒。先久当

村的群众首先起来反抗，其余八个村子也群起响应，他们堵口设防，截断交通，与土司进行

了持续三年的斗争，虽然最终因头人的软弱妥协而告终，但独龙族人民的反抗沉重地打击了

藏族土司的嚣张气焰，使之被迫撤消了鸡、狗、猪、牛以及人的鼻子、耳朵等荒唐名目的税

收。这是一次由地域相近而又同属于弱小民族的怒族及独龙族，面对共同敌人的同仇敌忾和

团结奋战，在共同斗争中，进一步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和友谊。此后这样一种用鲜血与生命

凝结而成的光荣传统便日益牢不可破并一直沿用下来，进行了一次又一次英勇顽强的斗争。

如 1907 年的白哈罗教案中，怒族人民又同独龙、傈僳、藏等族人民一道并肩战斗，打死五

个欺压百姓、鱼肉乡民的侵略分子，烧毁了白哈罗天主教堂，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文化侵

略。 

    至于怒族与独龙族在日常生活中的交往，就更为频繁了。长期以来双方相互往来，互通

有无，怒族中的一些小商贩们常常利用农闲时间，将小猪、包谷种子、酒药等日用品背运到

独龙江，换回兽皮、生漆、黄连、蜂蜜等土产。有时独龙族也前往怒族地区换回自己所需要

的生产及生活用品，如斧头、怒锄、耳环、针线等等。从怒语与独龙语中对包谷的相同称谓

（均称为“旦波”），可以看出独龙族所种植的包谷当是从怒族那里引进的来的。就连独龙族

人民广泛使用的锄地工具——“怒尔戈“或”俄中奎”，也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时由怒族和

傈僳族商人传到独龙族地区的，此后独龙族同胞也逐渐学会了制作。 

新中国成立后，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怒族人民与其他兄弟民族一道在政治、经

济、文化、教育、卫生及生产生活等方面，经常主动地关心和照顾人口较少的独龙族，并给

予了许多的支持与帮助，共同建立起一种平等团结、互助互利的新型的民族关系。 

四、怒族与藏族的交往 

    历史上怒族与藏族的关系也不外乎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建国前藏族封建土司对怒族群

众政治上的欺压与经济上的剥削。二是广大怒族与藏族群众之间自发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

方面的相互交流。清初以前，西藏察隅县察瓦隆藏族土司势力的经常南下搔扰位于怒江北段

的贡山地区，对怒族和其他民族进行野蛮的掠夺和统治。在察瓦隆藏族土司的统治下，广大

怒族人民要按照“山租陋规”，负担人口、黄连、黄蜡、麻布、兽皮、猪羊等物。处在阿墩

子西边的溜桶江，是连接云南和西藏的交通要道，每一年都将运送大量的滇茶经此入藏，这

就需要怒族及滇西北的其他各族群众承担繁重的乌拉差役，给各族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当康熙五十九年（公元 1720 年）清廷对西藏用兵时，这里又成了滇兵入藏的的要道之一。

事后怒江地区被划归云南，并分别隶属于鹤庆府属的维西和丽江府管辖。雍正元年（公元

1723 年），清朝实行“改土归流”，但在怒族居住的地区并没有完全实行，丽江虽也设了流

官，却还是由原来的地方土目代管。所以在“改土归流”后，维西康普土司和丽江土目在清

廷规定的条粮银、税收杂粮和实物贡纳外，又“因循旧习，私派陋规，又任管下怒子私越边

境俅马地方放债取利，准折人口”，使得怒族和独龙族群众无法生存，民怨沸腾，民族和阶

级矛盾十分尖锐。为了缓和矛盾，清廷下令禁止康普女土千总对独龙族和怒族放债、掳掠人

口为奴，但由于怒江地处边远，康普女土千总及察瓦隆藏族土司仍然暗中派头人到怒族及独

龙族地区收纳贡物，每年每村交纳小锅一口、麻布数十匹。察瓦隆藏族土司还将黄牛强行贷

给怒族及独龙族同胞，以折抵人口为奴，直到 1907 年夏瑚亲临怒江巡视时才略有禁止。 

    而在怒江上游一带，有两个怒族部落分别迁徙到西藏察隅县的察瓦隆地区，一个是偏南

部的松塔部，一个则是偏北部的龙普部。其间又分别发展成为若干个氏族，松塔分成了从庄、

冬古两个胞族，以及从庄、昂央岗、冬古、姜白等若干个氏族；龙普则分为冬古、乜曾、优

娃、宫巴及景刚等几个氏族。他们都严格实行氏族外婚制及部落内婚制。最先受丽江“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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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管辖，到明末清初之际，由于纳西族土司的势力逐渐从盐井及察瓦隆地区向东退却，

察瓦隆南段就整个地落入到藏族农奴主的统治之下。这些怒族，到了公元七到八世纪时，其

社会情况正如乾隆五年（公元 1740 年）十一月初十清朝官吏庆复的奏折中所说：“查怒子

一种，住居维西边外，在浪沧江（即澜沧江）之极西，……与西藏管辖之擦哇陇、擦哇岗（即

今察隅县察瓦隆地区）土番并国外所住古宗、傈僳、野人界址相邻。古宗人等进至怒地，若

见怒子人众，则以贸易为生，如见怒子人少，或遇打柴割草之男妇，即行掳掠。因而怒子不

敢散居，或四五百家，或二三百家，于山箐深邃之区，自成巢穴。”从中不难看出察瓦隆的

藏族农奴主们在当地所推行的掳掠人口、抢夺财产的政策，给怒族人民造成了极大伤害，带

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除此之外，每一年察瓦隆土司还要定期到怒族居住区征收两次税，敲

诈勒索、奸杀掳掠，无恶不作。从而迫使他们不断采取逃亡以至拿起武器反抗等等方式，进

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据清朝档案记录，乾隆五年（公元 1740 年）以前，怒族人民就不堪

察瓦隆土司的野蛮统治“反了几遭”，声势浩大的群众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察瓦隆土司的统

治。到了乾隆五年，由于察瓦隆头人桑阿的爪牙擅自闯入怒族地区进行骚扰，被当地怒族杀

死，封建农奴主为了维护其野蛮统治，在西藏拉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决定出兵镇压，怒族人

民也作好了积极反抗的准备，只是后来清朝地方官为避免事态扩大，对察瓦隆土司进行了堵

截，云南地方也拒绝借路，这才使他无法将大批武装派进怒族地区，镇压活动也就中途流产。 

    与上述藏族上层统治者对怒族的野蛮统治相反，在民间怒族与藏族群众却自始自终地保

持着一种相互往来、互通有无的友好关系。尤其是怒江上游与西藏相连的地区，那里的怒族

与藏族的交往就更为频繁，双方经常进行土产交易，人员往来非常频繁。不仅相互满足和丰

富了两族人民的日常生活，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两地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发展。在许多

生活习俗上都深受彼此的影响，如在服饰上，贡山一带怒族的穿戴就显现出很多藏族的特色，

有的怒族男子在重大节庆或出远门时还干脆就穿着藏族服装。建筑上，这一带怒族的民居也

多为土木结构，盖成后还要像藏族一样插上写有梵文的白幡旗。时至今日，上游地区的大部

分怒族人家仍还保留着许多解放前从察瓦隆地区带回来的土锅、土罐等物品。解放以前，该

地区的成年男子大多数去过察瓦隆，大都会说藏话、唱藏歌、跳藏舞，喜欢喝酥油茶、吃糌

粑。据老人们回忆，解放前这里还曾到过许多藏族的民间歌手及艺人，他们来后主要是唱藏

歌、跳藏舞和表演藏戏等。此外，双方的许多亲朋好友就交错杂居在两地，所以常常走亲串

戚，互送礼物、轮流做客，交往十分频繁，这种友好和谐的关系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进入

到社会主义新时期后，两个民族之间也同其他各民族一样建立起了平等团结、共同发展的新

型民族关系。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与西藏自治区的察瓦隆区，山水相连，村寨相望。两地

人民群众用自已的双脚踏出了一条沟通滇藏的古驿道，成为千百年来维系两省区怒、藏及独

龙等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相互传递着各族人民之间互相支持与帮助的深情厚谊。

早在 1959 年，当时经济还十分贫困的贡山县，派出有关人员沿着滇藏小道进藏，向当地政

府借贝母山给群众搞些副业，得到察瓦隆区政府和驻军的无私支持，他们将产贝母较多的 3
处共 8 块贝母山划给贡山的群众采挖，使其当年共采挖到 1800 公斤，收入达 4 万元。同样

贡山县的人民也在竭尽全力地帮助和支援西藏边境各项事业的发展，如先后多次派人到察瓦

隆区传授酿酒、识别及加工中草药等知识和技术，并在县城特意为藏区办班培训缝纫和农具

制造等方面的工人；贡山县医院则长期承担了为藏区抢救和治疗危重病人的任务，1971 年

还经过艰辛努力，成功抢救一名甲状腺肿瘤恶化的藏族同胞，被滇藏两地各族人民传为一时

佳话，成了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生动体现。此外贡山县还在帮助藏区察瓦隆乡调运各种

生产及生活物资，保障藏族同胞所需物资的运输及供应方面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1971
年由于公路修到了贡山县城丹打，极大地缩短了察瓦隆乡调运各种物资的里程，从此贡山县

的民贸部门便承担起了为察瓦隆区采购、调运、储存各种物资的重任。70 年代初，贡山县

每年要为察瓦隆乡调运以盐、茶为主的生产及生活物资 20 万公斤，近来已增加到 50 万公

斤，总金额达 110 多万元。由于察瓦隆乡地广人稀，居住较为分散，其供销部门的资金周

转较为缓慢，所以贡山县的民贸部门便采取让利、贴息及赊销的方式，尽全力来满足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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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和需要。为了帮助察瓦隆乡的藏民增加收入，近年来，贡山县几乎每一年都要派出民贸

干部到该乡调查研究，了解藏民需求，尽可能地为当地供销部门进到适销对路的商品。1986
年，贡山县民贸部门发现该乡的黄连素资源十分丰富，发展前境看好，便派人到大理、鹤庆

等地进行认真考察后，及时请进有关技术人员办起了加工厂。从次年起，察瓦隆乡便能每年

调出黄连素 350 多斤，价值达 1.95 万元。1989 年 7 月，察瓦隆乡供销社要求贡山县立即

为他们调进脱销的腊肉、白酒、茶叶、食盐等商品，贡山县民贸部门在资金十分紧张的情况

下仍然向县财政、电站、民运站等单位筹集资金 30 万元，迅速组织了 30 匹驮马，将其所

需物资及时地运送进去。 

    此外，贡山县为确保山道畅通，自 50 年代起就成立了修路队，年年拔出专项资金，炸

石凿岩、遇水架桥，极大地改善了这滇藏古道。1965—1966 年，在县城附近及紧靠西藏的

丙中洛乡境内的怒江上架起了两座钢索吊桥，让往返驿道上的人马可十分便利地渡江。1975
年上半年又修通了从贡山县城到原怒江州府碧江的公路，并架起了贡山境内的第一座汽车吊

桥，使滇藏小道的起点缩至县城，减少了 60 多公里的里程。1978 年和 1982 年，经贡山县

与察瓦隆区共同协商，由西藏方面出人出资，贡山县负责炸药等物资供应，相继对紧邻贡山

一侧的驿道进行了两次大改道，使其绕过雪山，从怒江边穿越无数道悬崖峭壁，直通察瓦隆

的区政府所在地。双方还各自努力，尽力缩短里程，西藏方面在其境内架起一座人马吊桥，

再次减少 40 多公里；贡山境内则从 80 年代初由国家拔款 1000 多万元，修筑了自县城通往

滇藏边境丙中洛乡的长约 43 公里的公路。至此原来全靠人马运输的驿道现在就只有 3 天的

路程了。总之，帮助和支援是相互的，友谊也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九五”期间，一条

投资 4800 多万元、从贡山县城经察瓦隆乡至西藏察隅县的公路已于 1987 年开始修筑，届

时贡山县和察瓦隆乡的联系将更密切，两地怒、藏及独龙等各民族间的友好交往将更上一层

楼。 

    纵观怒族社会发展的进程，它与汉族、傈僳族、独龙族、藏族等兄弟民族在政治、经济、

文化交流方面，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怒族人民与各民族友好相处、相互学习，共同发展，

这是民族关系的主流，我们首先要明确树立“植根中华、同昌共荣”的观点。怒族是中华民

族的有机组成部分，怒族的生存与发展，无论是历史上还是今天，都离不开各兄弟民族的帮

助和支持，怒族大分散、小聚居的局面成为怒族与各民族之间相互学习交流、密不可分的基

础，形成了和平相处、友爱相助的优良传统，我们要高举民族团结的旗帜，使怒族在与各民

族的友好相处中不断发展繁荣。其次，要坚持民族平等团结的原则，力戒民族内部的狭隘性

和排他性，在民族交往中，只有相互尊重、和平相处、团结友爱、相互学习、互相帮助 才
能为民族发展创造和谐有利的人文生态，使各民族得到共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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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u People is one of the nationalities that have the smallest population. This thesis 

discuses the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u People and its peripheral 

nationalities from the ancient times to modern times, according to a vast amount of survey materials and 

historical rec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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